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

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

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的核查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管理办法》”）

的规定，上市公司在12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出售的，以其

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。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，或者属

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，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，可以认定为同

一或者相关资产。 

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百花村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将鸿基焦

化66.08%股权、豫新煤业51%股权、天然物产100%股权及对一零一煤矿债权与

华威医药全体股东持有的100%股权进行置换，其差额16.9亿元上市公司以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，并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1.98亿元。 

百花村主营业务为原煤开采及煤化工，主要产品包括原煤、焦炭、化肥等。

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为华威医药100%股权，华威医药所处行业为医药生物行业，

属于高端药物研发企业，面向医药行业提供药物发现、研究、注册等专业技术服

务。 

经核查，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12个月内无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，不

存在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属于同一或相关资产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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